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建教合作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
規定 
三、建教生免納學費，並就教育部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公告之當學年度雜費收費數額，免納雜費。 

前項免納之學費及雜費，由本署補助；其補助規定如下： 

(一) 學費：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辦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 雜費： 

1. 於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辦理建教合作計畫期間，由本署依教育部

公告之當學年度建教合作班雜費收費數額，全額補助；核定期

間未滿一學期且跨學期者，以一學期計。 

2. 建教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雜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雜

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重複申請本

補助。 

3. 重讀、轉學或復學之建教生，於原就讀期間已申請本補助者，

不得重複申請。但依其重讀、轉學或復學後之就讀群科條件，

其得申請本補助之額度優於原已申領之補助者，得扣除原已補

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4. 本補助之申請程序、本署核撥學校經費總額之計算、建教生違

反補助規定之處理，及建教生因故離校時，學校應退還本署補

助款之額度比率，準用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

要點第四點至第七點及第十點規定。 

四、依本要點補助之項目及基準，規定如下： 

(一)基礎訓練 

1.鐘點費：每節新臺幣（以下同）五百五十元。但本署聘（派）

之講師，每節八百元。 

2.實習材料費（包括雜支）：依人數及科別予以補助；每班除最高

得支用百分之二十作為雜支外，其餘以提供建教生技能訓練、

實習使用為限，不得移作他用。 



3.行政費：依科別及班數給予補助；其補助內容，包括導師職務

加給、加班費、設備維護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二)職前訓練 

1.鐘點費：每節五百五十元。但本署聘（派）之講師，每節八百

元。 

2.行政費：依科別及班數給予補助；其補助內容，包括加班費、

設備維護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前項基礎及職前訓練之實施時數及補助項目金額，規定如附表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辦理基礎或職前訓練所需經費，

由本署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

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等級，給予不同比

率之補助。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第二級者，最高補助百

分之六十；第三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六十八；第四級者；最高補助

百分之六十九；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基礎及職前訓練之課程內容及最低時數如下： 

(一)基礎訓練 

1.共同課程 

(1)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訓練契約簡介：十小時

（節）。 

(2)職業安全衛生：四小時（節）。 

(3)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二小時（節）。 

(4)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二小時（節）。 

(5)群育活動：機械科、模具科為八小時（節），其餘各科為六

小時（節）。 

(6)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二小時（節）。 

2.專業基礎課程：以第四點第二項所定各科應訓練最低時數，扣

減前目及第三目之時數後，由學校以預備進入職場所需之知識及

技能，自行規劃該科基本專業知能課程，其中實習課程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3.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由辦理建教僑生專班之學校，自行規劃



九十六小時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 

(二)職前訓練 

1.共同課程 

(1)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訓練契約簡介：十小時 

(節)。 

(2)職業安全衛生：四小時(節)。 

(3)相關科別介紹與行業特性及發展：二小時(節)。 

(4)職場倫理（包括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二小時(節)。 

(5)群育活動：四小時(節)。 

(6)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二小時(節)。 

2.專業課程：以第四點第二項所定應訓練最低時數，扣減前目及

第三目之時數後，由學校以預備進入職場所需之知識及技能，

自行規劃該科專業知能課程，其中實習課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3.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由辦理建教僑生專班之學校，自行規劃

四小時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 

前項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建教合作訓練契約簡介課程，得由本

署聘（派）講師授課。 

 


